
線上申請/變更/終止自動扣繳 Richart信用卡帳款 

約定條款 

2016.02更新 

 

1. 申請 Richart數位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帳戶(下稱「Richart活儲帳戶」自動扣繳

@GoGo悠遊御璽卡者，將適用正卡人名下既有及未來新申請之所有「一般

信用卡(含聯名卡) / 世界卡」，若您同時持有台新銀行「無限卡或

Mercedes-Benz聯名卡」，需透過其他指定方式辦理扣繳。 

2. 您同意授權本行按期自您於本行開立之 Richart活儲帳戶自動扣繳所有既有

及未來新申請之本行「一般信用卡(含聯名卡) / 世界卡」項下各類信用卡所

生帳款( 含您為正卡持有人就本人及與附卡持卡人使用信用卡所生應付帳

款)，並依預設指示 「全額繳款」或「最低應繳」金額辦理自動轉帳扣繳，

無須另開立取款憑條。 

3. 如您指定本行之 Richart活儲帳戶辦理自動扣繳，如存款帳戶餘額不足時，

本行並無代為墊款義務；惟本行仍會將當時帳戶餘額全數扣除，且就該不足

額或該次扣款失敗之部份，將於繳款截止日後之第三個工作日進行第二次扣

款，例如：繳款截止日為 12/25，如當日扣款失敗或扣款不足時，則本行將

於 12/28進行第二次扣款。 

4. 您應確保本行不致因本項自動扣繳信用卡帳款而負擔任何費用或遭受任何

損害或損失，倘本行因此發生任何費用或損失或遭索賠時，您同意當立即如

數繳付予本行。 

5. 本申請僅限約定以 Richart活儲帳戶線上辦理自動扣繳信用卡帳款，非

Richart活儲帳戶恕無法受理。 

6. 若擬申請變更自動轉帳扣繳服務已約定內容時，您需再就指定欄位「全額繳

款」或「最低應繳」擇一勾選。若您欲「異動」自動扣繳信用卡帳款時，亦

須依指示欄位點選後送出申請。 

7. 申請/變更/終止自動扣繳服務之申請程序完成後，將於最近一期結帳日生效，

例如：您的結帳日為 9月 7日，如於 9月 8日辦理，預計將於 10月 7日生

效。 

8. 若您線上申請辦理終止 Richart活儲帳戶自動扣款，但該次申辦生效日尚未

屆至時，則自申辦日至生效日該段期間，您將無法辦理新增自動扣款、變更

扣款帳號、異動全額繳款或最低應繳等。 

9. 如已事先辦理非 Richart活儲帳戶扣繳每期信用卡款，變更為 Richart活儲帳

戶後，非 Richart活儲帳戶無須額外辦理終止手續。如後續欲恢復非 Richart

活儲帳戶之自動扣繳功能，仍須依據本行公告方式以書面或網路方式辦理。 

10. 您同意有關自動扣繳信用卡帳款服務，將因您所勾選信用卡自動扣繳之卡別



皆停用且各該信用卡產品皆無帳務交易達三個月（含）後即自動終止信用卡

帳款自動扣繳作業，本行將不另行通知。 

11. 如您已持有台新其他信用卡且已辦理自動扣繳生效中，而仍申請指定您的

Richart活儲帳戶（與原指定自動扣繳帳戶不同）自動扣繳信用卡帳款者，

即視為變更自動轉帳扣繳帳戶，且將以本次申請指示之「全額繳款」或「最

低應繳」金額為準。 

12. 如前述約定條款有任何增刪修改，您同意本行得於三十日前以電子郵件、書

面通知您或於營業場所或網站公告相關調整內容以代個別通知，如您未對該

等調整內容提出異議時，期滿後即視為同意該等調整內容。 

13. 如您有任何疑問，請您撥打本行客戶服務專線(02)2655-3355，將由專人為您

協助處理。 


